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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司农专字[2026]25008320032号

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银河）董

事会编制的 2025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一、 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金银河年度报告披露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我

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金银河年度报告必备的文件，随其他文件一起报送并对外

披露。

二、 董事会的责任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规定编

制《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是金银河董事会的责任,这种

责任包括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 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对金银河董事会编制的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 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

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

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

实施了包括检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

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 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后附的金银河 2025 年度《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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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 2号——公告格式》的规定，将佛山市金银河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报告

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4号）同意注册，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数量为 13,923,737股，每股面值人民 1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6.16元，

共计募集人民币 642,719,699.92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不含税费用人民币 10,246,725.54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32,472,974.38元。该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 12月

7日前全部到账，华兴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年 12月 11日对公司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华兴验字[2023]22013060147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2025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元人民币

项目 金额

2024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 255,714,311.71

减：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 11,053,756.82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390,000,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后的净额 656,115.25

暂时性补充流动资金归还 220,000,000.00

2025年 12月 31日专户余额 75,316,67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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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最大限度地保障

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佛山市金银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根据《管理办法》，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2023年 12月，公司与广东南

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支行、兴业银行佛山分行三水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黄岐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

山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三水支行及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子公司佛山市

天宝利硅工程科技有限公司与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三水支行、兴业银行

佛山分行三水支行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监管协议与公司《管理办法》规定无重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佛山市金

银河智能

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水支行

80020000020689847 155,719,699.92 35,066.19

80020000020690535 55,000,000.00 428,082.89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三水支行

392150100100267519 35,000,000.00 131,917.24

392150100100267635 20,000,000.00 89,831.01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三水支行
757900812310101 125,000,000.00 15,070,130.39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南海黄岐支行
701677891609 35,000,000.00 184,215.2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分行营业部
14950000000656545 30,000,000.00 310,032.29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三水支行
446268270013000679074 30,000,000.00 211,095.3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三水奥园支行
2013017829200066531 30,000,000.00 17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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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佛山市天

宝利硅工

程科技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

三水支行
392150100100267405 50,000,000.00 30,365,797.03

广东南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三水支行
80020000020690681 70,000,000.00 28,318,840.82

合 计 635,719,699.92 75,316,670.14

三、2025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实际投入相关项目的募集资金款项共计人民币

17,126.64万元，各项目的投入情况及效益情况详见附表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2024年3月1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不超过22,00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2025年3月1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

超过39,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12个月内。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余额为

39,000.00万元。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节余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